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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對對對對《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84(1)條中條中條中條中 “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有關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下稱“委員

會”）就《議事規則》第 84(1)條中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進行商議的
結果。

《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議事規則》第 84(1)條條條條

2. 《議事規則》第 84(1)條訂明，“議員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不得就其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任何議題表決，除非議員除非議員除非議員除非議員

的利益屬的利益屬的利益屬的利益屬香港全體或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某部分市民同樣享有，又或議員所表決的事宜是

政府政策。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如有議員就表決的議題有

直接金錢利益，有關議員須在該議題進行表決時退席。 ”

檢討該項規則檢討該項規則檢討該項規則檢討該項規則

3. 在 2000年 12月 12日及 2001年 2月 6日的會議席上，委員會檢討第 84(1)
條，以探討部分委員提出的關注，即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有可能
被詮釋為一位議員只須找到至少一名與他有同樣直接金錢利益的市

民，便可就他有直接金錢利益的議案表決。委員會亦一併研究議員最

近在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提出的問題，即兼任區議會議員的立法會議

員可否就關乎區議員酬金的議題作出表決。

“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此一用語的詮釋

4. 在考慮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會否引起不同的詮釋，以及須否界
定該用語的涵義時，委員會的理解如下：

(a) 現行的登記及披露資料制度是一個信用制度，此制度有賴個

別議員主動提供資料，並須受公眾的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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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一般情況下，公眾不會認為議員就只有他本人及其職業、

行業，業務類別、宗教、界別或組別成員 (而不是香港全體市
民 )有直接金錢利益的議題參加表決是不適當的做法。此做法
的作用是維護由有關組別選出的議員可就關乎其組別的事宜

進行表決的權利，亦符合代議的原則。就此，委員會察悉，

在美國，一般的意見認為，“倘若法例影響到某類人士而非個
別人士，議員便可就有關事宜進行表決 ”； “有關事宜必須直
接影響該名議員的利益，而不是影響某類人士的利益，才會

令有關議員喪失表決的資格 ”。此外，“民主過程最可貴之處，
就是每人均可投票 ”。

(c) 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有多少人同時享有一項直接金錢利

益，都可以找到至少一些並不享有該項利益的香港居民。因

此，嚴格而言，有關問題通常涉及 “某部分市民 ”，而不是 “香
港全體市民 ”。

(d) 一般而言，將 “某部分市民 ”等同於某人數下限，或簡單地以
“公認的行業、職業、社會階層或組別 ”分類均會有困難，而
且並非切實可行。

5. 因此，委員會的結論是，要清晰明確界定 “某部分市民 ”此一用語
的涵義，在技術上並不可能。個別議員應考慮本身的具體情況，以決

定其金錢利益是否屬 “某部分香港市民 ”同樣享有，他們並須就其所作
出的決定及行動負上政治責任。委員會亦察悉，倘若其他議員認為有

關議員不應就某議題進行表決，又或應在進行表決時退席，《議事規

則》已提供保障，讓議員可根據第 84(4)條動議議案，將某議員的表決
作廢，或根據第 84(3A)條，以有關議員有直接金錢利益為理由而規定
該名議員必須退席。

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

6. 至於兼任區議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員應否就關乎區議員酬金的議案

進行表決，基於上述的理解，委員會同意，《議事規則》容許兼任區

議會議員的立法會議員就關乎區議員酬金的議案進行表決。這個觀點

亦與法律顧問在內務委員會有關會議席上提出的意見一致。然而，倘

若議題關乎私營公司增加收費，而某議員是該公司的董事，增加收費

與該名議員的收入直接有關，在此情況下，委員會認為該名議員可被

視作有直接金錢利益，並應在立法會或全體委員會提出有關議題進行

表決時退席，又或應在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放棄就此項

議題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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